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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第五屆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

茲提述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0年3月27日、2020年4月24日
及2020年12月1日的公告（統稱「該公告」）、日期為2020年4月29日的通函（「通
函」）及日期為2020年6月16日之2019年度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選舉王建先生及任志祥先生為第五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汪煒先生為
第五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各自任職資格獲中國銀保監會核准。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為保證本行董事會及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各項職能的順利開展，
根據本行章程等有關規定，於2021年1月5日，本行第五屆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
於補選第五屆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的議案》。根據該決議案，王建先生、任志祥
先生被選舉為第五屆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委員和普惠金融發展委員會委員，汪煒先
生被選舉為第五屆董事會風險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委員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
會委員。王建先生、任志祥先生及汪煒先生擔任相關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的任
期均自本公告之日（即2021年1月5日）起至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仁康
董事長

中國，杭州
2021年1月5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沈仁康先生及徐仁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
建先生、任志祥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朱瑋明先生及樓婷女士；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童本立先生、戴德明先生、廖柏偉先生、鄭金都先生、周志方先
生、王國才先生及汪煒先生。


